
节
#

论述不
+

紧密对於概念和事件的拓展介绍略多且与核心
#

容的相关

性较低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曾嘉茵

苏成捷著谢美裕尤陈俊译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

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６０８页

自高
8

颐牗ＤｏｒｏｔｈｙＫｏ牘高呼走出 ?五四 ?妇女史观 （高
8

颐 《闺塾

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页１—２８）

之後学界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性
-

关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中国古代历

史上的女性?非全无自主性女性在父权之下的社会性
-

体系
#

的 ?再生

(

?既维护了这一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性
-

体系亦在这一体系下发挥其

自主性牗ａｇｅｎｃｙ牘营造出属於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是高
8

颐在琼·斯科特

牗ＪｏａｎＷ．Ｓｃｏｔｔ牘的?社会性
-

?牗ｇｅｎｄｅｒ牘概念下对中国古代社会性
-

关的再

次探索与推进学界受其馀绪影响力图在精英留下的文本中去发掘明清时

期性
-

互动的新
#

容但苏成捷牗ＭａｔｔｈｅｗＨ．Ｓｏｍｍｅｒ牘所著的《中华帝国晚期

的性法律与社会》
%

将?眼光向下?把目光聚焦於中华帝国晚期的升斗

小民与边缘人群从清代司法档案出发以法律史的角度讨论此时期的性
-

秩序与社会生活为明清性
-

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进路

笔者以为法律是维持政府统治与规制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政府所制

定的法律在社会中划下一条常态与非常态的界线线的一边是统治者理想中

的致力达到的社会秩序而另一边则是对此理想社会秩序与统治者地位的

威胁与危机是需要被从社会中剔除?消灭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精

英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风气与秩序的走向但是在数量上精英

?不是总人口中的主体部份在社会活动中也?非是普遍的主体而统治者

对那些普通人的规制与管理也许更能反映社会秩序所面临的挑战从而展现

更加真实与广袤的历史图景苏成捷正是敏
t

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以巴县

档案淡新档案等诸多县衙的司法档案与中央司法机构之档案为主要史料来

进行本书的写作除了可以将视角深入到 ?社会中的另一半人的生活 ?之

外此两类司法档案还可以矨清这一个过程作为观念载体的法律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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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两个层面是如何被理解与实践的中央司法档案更多地透露出的是朝

廷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象徵性的规制而县衙司法档案则更多地展示地方日常

生活的琐碎同时这批司法档案也展现清朝司法制度运行时的
#

在张

力———在法律条文字字可追的情癋下知县在实践时依旧存在着相当的弹性

空间对这批档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也能对清代的制度史进行 ?活的制度

史?的解释

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有其固定的价值判断苏成捷敏
t

地抓住了

这一点?且此前提下进行全书的写作因此苏成捷以?癚?（苏成捷认

为在英文中
*

有完全与对 ?癚 ?译的词语无论是 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ｏｕｔｏｆ

ｐｌａｃｅ抑或是 ｉｌｌｉｃｉｔ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均无法对汉语中 ?癚 ?的含义进行表

达但作者也未对?癚?的英语表达进行矨清详见页５５—６０）为中心进

行提纲挈领的研究（正如此书的英文版封面上被饰以一个血红醒目?癚?字

一般）?癚?作为代表性犯罪的法律概念往往与?私??乱?等概念

相关代表着性事与政治上的失序因此对?癚?的控制就是将人伦关

中的得体举止与政治秩序关联起来的一种控制行为整个明清时期的社会

群体也可以被?癚?这一法律概念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未犯?癚?的?良

民?他们站在法律的红线之
#

因其合乎道德与礼法的行为受到国家的保

护二是与?癚?相涉的施害人与受害者他们或受恶念驱使伤人或在暴

行下受伤身死或是将?性?作为一种资源生存策略
u

扎求生此外整个

社会性
-

体系也在?癚?这一概念下呈现出新的面貌透过司法档案这一经

过官方处理筛选但仍能触及社会底层生活现状的资料对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进行观察时社会性
-

在普罗大
'

的展演则成为一种血淋淋般的真实当

?癚?将庶民群体在价值层面分为?癚?与?良?两方时法律的判
5

实践

也会因为社会性
-(

生微妙的差
-

苏成捷受经君健影响（经君健《清代

社会的贱民等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尤为关注所谓 ?贱

民?与?良民?在面临性犯罪时的判处情癋的差?由此他指出是否拥有

?良民?身份往往会直接影响对案件的判
5

如丧失了毫无?贞节?可言

的娼妓流落街头的女乞丐等社会身份低微被
"

癚或与人和癚後身上法庭

她们会因为其是否拥有主观上的?从良之心?而影响她们最终的命运那些

因为曾被同性矱癚过而丧失男性气质堕入?癚道?中的男性也会被
L

轻因

其为保护本人之?良心?而造成的杀死行癚者的罪行与处罚?癚?一字将

明清时期的社会群体与社会性
-

划为截然二分的两大层次而这也是明清两

朝政府在规制社会的性秩序所着力关注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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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以?癚?为标?的两类分层构成了本书的主要框架除第一章对

本书的问题意识与所使用的主要资料进行必要的矨清与第八章对本书的总结

之外其馀各章节均在?癚?这一话题下的具体展开

与?癚??良?的二元划分相关的是第二章第三章与第四章此３

章主要对家庭
#

部的?癚?家外的?性与同性相癚相涉的诸情癋与社会观

念进行研究在第二章中苏成捷将目光聚焦於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的家庭

中力图从夫妻关主仆关来讨论与?癚?相关的性犯罪行为以及与其

相关的司法判
5

力图还原明清时期政府所努力与期待塑造的性秩序当家

庭
#

部的性秩序被矨清後苏成捷则将目光转移至威胁到正常家庭秩序之外

的力量在明清时期当一个家庭中的女性被家庭之外的男性癚污或者通癚

时原有的家庭秩序便被破坏了在第三章中苏成捷着重对被
"

癚者的受

害者身份被
"

癚的法律标准
"

癚与和癚之区
-

作为家庭秩序外部威胁

者的男性刻板印象以及清代中央司法官员对
"

癚和癚的司法实践进行讨论

苏成捷指出贞节在判定女性的受害者身份与和癚罪的惩罚时十分重要贞

节如何被展示践行是司法人员进行判断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作为贞

节的男性破坏者也成为清代司法系统着重打击的人群他们被建构为游离於

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边缘人用阴茎插入女性体
#

的
"

暴行为威胁正常的家

庭关但苏成捷的在此章所揭示的事实是无论是作为?贞节?观念承载

者的女性还是作为施暴主体的?光棍?男性其
#

涵不仅杂政府对他

们的管制反映清代统治阶级对性秩序变动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焦虑?性之

间的?癚?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同性之间的性交更是立

法者所着力纠察的行为（但在中国古代立法者眼中女子间的同性性交行为

?不被视为犯罪详见页２５９）在第四章中苏成捷指出矱癚行为不仅是

对立法者理想中性秩序的扰乱它还涉及身体上的权力关社会性
-

角色

的污名化以及一种生存策略在矱癚行为中只有被矱癚者被视为 ??

常?因其被另一男性阴茎插入体
#

他本人阳刚的男性气质牗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牘

受到威胁他在社会中也会遭受他人的鄙夷与贬低这样的污名化是与其身

份阶层等因素紧密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苏成捷还梳理出那些容易被矱

癚的男性形象力弱年轻白
v

面容清俊与体态纤细的男子他们本质

上是符合某种女性化的美貌标准的即便苏成捷有可能忽略了资料来源所导

致的书写偏差导致他有可能进一步忽略了同样具备
"

烈的男性气质的同性

性交的情癋但这样的探索亦是有益处的同时苏成捷进一步指出男性

间的性行为被那些处於社会边缘被排除在主流婚姻家庭模式之外的男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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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生存的策略但显然朝廷对这样的行为?不认可从顺治到雍正年

间矱癚逐渐被纳入?癚?罪中成为官方重点打击的行为

与?癚?所划分的社会性
-

体系相关的则是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

国家为了形塑自己理想中的性秩序除了对那些触犯法律的罪行进行打击

外亦需要进行正向的价值观引导让人们能
+

不越过 ?癚 ?所划下的红

线因此对女性贞节的提倡与旌表就成为可行之举但苏成捷在第五章中

指出这样的贞节崇拜在给予寡妇一定的自主性牗ａｇｅｎｃｙ牘也让寡妇身陷财

()

夺的中心被朝廷视为拥有?贞节?的寡妇会享有一些法律与家庭
#

上的特权如拒
1

再嫁的法律特权管理起亡夫留下的财
(

与抚养其子女的

家庭
#

特权等但若她们失去?贞节?那
4

她在法律上与夫家的特权就会

被
a

夺因此其姻亲会想方设法损害她的名声以获得她的财
(

寡妇也只能

通过招赘等手段来保护自身权利那些
*

有财
(

的贫穷寡妇则只能通过再嫁

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来生活或赡养先夫的子女因此官方所提倡的?为夫

守贞?的贞节观念?非是全然有效的在第六章中苏成捷将目光聚焦於那

些性工作者身上分析她们是如何在法律规制下进行
J

籍的流动家庭的流

动高
8

颐指出社会性
-

和社会等级构成两个坐标系的初生轴在此中

间每一个个体中国妇女都可以找到其在社会中的位置 （高
8

颐 《闺塾

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页６）苏成捷对她们的关注本质上是

对她们作为社会底层与社会精英之间的中介地位的关注向上她们所服务

的对象是良民甚至是所谓的士大夫官员向下她们?非属於拥有贞节的

女性但作为?乐
J

?下辖的性工作的她们亦和娼妇有
-

因此官府对她

们的管制与安排本身就代表此时期的社会性
-

的展演模式在七章中苏成

捷将目光转回法律制度本身他将雍正朝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性规制之法

律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从对不同身份群体的区分再到对不同社会性
-

的区分角度对雍正朝後的法制改革进行梳理?且对雍正帝的进行此改革

的动机与原因进行细的分析雍正帝?开豁贱籍?改革中央音乐机构

处理卖娼等实践其实反映清一代社会结构与人口变化而形成性秩序与社会

性
-

秩序的变动给清政府带来的击清政府只能通过从上到下的司法改革

与灵活实践来适应此现实

苏成捷在进行每章的写作时有一种结构上的严谨性作为一部从法律

史视角出发的性
-

史的研究型著作苏成捷在各个章节的
#

容安排都严格地

呈现出一种抽丝
a

茧的分析意识例如在第三章在检视
"

癚罪时作者不仅

对?
"

癚??和癚?的概念进行梳理与分析还对
"

癚案件中的被
"

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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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害者资格审查的各个环节与标准进行阐述不同的案件中被
"

癚者的

社会身份道德品质会影响案件的判
5


"

癚?已成?与?未成?不仅关涉

案件判
5

的结果也会直接影响女性的声誉与她们接受旌表的流程而在陈

述以上情癋时他会直接辅以真实案例加以
.

明来
.

明司法实践的多元

性可见苏成捷在进行研究时确乎有着法律般的严谨先对法律概念进行梳

理而後对不同罪名所涉及的不同情癋加以
.

明用真实的卷宗资料加以佐

证最後得出可信的历史结论

严谨的结构安排需要与切实丰富的研究
#

容配合方可相得益彰而以上

的研究都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展开的清代关於性秩序法制改革背後的组

织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是由身份地位展演牗ｓｔａｔｕ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牘转变为

社会性
-

展演牗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牘也就是
.

在清之前历代政府是根据

社会成员所属的不同的身份等级来确认其需要遵守的不同的家庭道德标准与

性道德标准而在清之後则是相同的性道德标准与刑责标准打破了原先的身

份等级藩篱要求所有人均须按照依婚姻关所严格界定的社会性
-

角色进

行展演尤其是雍正朝其对?性?牗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牘的规制之变化可以被视为这一

改革的转捩点雍正朝对法律条文的修订其主要
#

容可以被概括为如下几

点全面禁止卖娼?废除与性工作有关的贱籍以推广良民的贞节标准改

变主仆关将与主人发生性关的女性奴仆纳入正常的家庭序列中加重

对?和癚?的基本刑罚同时放宽因发现配偶在外有癚情而杀死癚夫（妇）

的免责条件细化?
"

癚?的形式?加重对
"

癚罪的处罚明确将男性同

性
"

癚规定为犯罪?处以严刑进一步推进女性的贞节崇拜从上述的基本

#

容可见雍正朝的性规制法律的相关条文的改变除了与?癚?所代表的非

正常非正规的性行为有关之外还体现作者所陈述的一种观念立场即所

谓的法律的?阳具中心主义牗ｐｈａｌｌ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牘?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父权制

所?据的统治地位无需多言而父权制在性秩序领域的具象化就是男性的性

器官阴茎的插入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权力关在这种权力关中作为插

入者的男性在性关中明显?据了支配地位而被插入者（无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则处於被支配的地位当这种权力行为在家庭
#

部合理合法地进行

时该行为不仅维护政府所意图塑造的正常性秩序同时也为人口滋生与有

序管理提供基本保障若该权力行为在家庭之外错误地违背礼制与法制地

发生时（例如
"

癚和癚矱癚等）那
4

该行为不仅仅破坏原有的性秩序

与社会秩序还会给被插入者带来污名化的风险同时挑战原有的社会性
-

身份由此为清政府带来统治上的隐忧与危险纵观上述雍正朝法制的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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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持以父权制为主要特徵的家庭的
#

部秩序保护父系

的血
$

不受外部力量的污染同时?取以上措施维持（如推行贞节崇拜）?

"

化作为父权制代表的男性气质

苏成捷除了成功地向读者展现清代此性秩序法律规制的原则转变与明清

时期的社会性
-

因素的急遽变化外他对底层民
'

将性资源作为一种生存策

略的完整揭示更值得读者关注正如本文起笔所述的那样目前比较典型的

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性
-

史研究大多将目光聚焦社会精英层面［除高
8

颐《闺

塾师》之外还有曼素恩《缀珍
@

１８世纪及其前後的中国妇女》（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柳立言等编《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等此处不再赘举］但那些能
+

自己留下声音的

男女未必能反映最普通的升斗小民之生存困境也有对一代性
-

生活进行

还原的著作如伊沛霞《
#

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４）等但由於史料
#

容的琐碎史料类
-

的限制与视角的分

散亦很难将目光真正深入下层有意犹未尽之感但苏成捷所使用的司法

档案
%

真实记述了底层民
'

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是如何利用性资源来为自己的

生存而
)

取弹丸之地的这些所谓的底层民
'

他们大多是社会中被边缘化

的人由於贫困身份营生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的

婚姻家庭模式之外这些人既有男性亦有女性就男性而言苏成捷主要

是通过同性矱癚的案例来展现他们的生存策略的男性同性性行为关不仅

与?性?本身有关同时该行为还伴生出不同形式的资源共用同居以及拟

制的血缘关苏成捷举了两个例子来
.

明这样的生存策略一是一位满人

贵族五党阿与一位低贱的剃头匠王二官的矱癚案件在此案中五党阿长期

矱癚王二官王二官也借此性关从五党阿处获得钱财当王二官以五党阿

所给予的钱财不
+

为由离开他时五党阿以向官府检举王二官为逃奴与窃贼

的手段恐吓王二官意图使王二官回到他的身边但此案受到官府的关注

最终两者都受到处罚在此案中低贱的剃头匠王二官以男性矱癚关获得

钱财?可以待价而沽辗转於多位主顾之间五党阿通过物质财富
7

取阶

层较低者的性服务以满足的性欲望（页２５０—２５４）两者的权力关清晰可

见的同时读者亦得窥见底层民
'

对性资源的利用此外对於那些
*

有家

(

的寡妇她们面临着坚守贞节与艰苦求生的矛盾对於
*

有家
(

的寡妇而

言当其家庭中的男性成年劳动力去世子女尚未长成之时她们必然面临

这样一个选择是通过再嫁来
7

取生存的资本抑或独自
R

起整个家庭的经

济开销苏成捷通过一系列研究告诉读者清代所推崇的贞节观念在贫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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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身上其实是失效的大多数贫困的寡妇会选择再嫁以获得继续生存的机

会那些生育能力
"

的寡妇甚至会受到婚姻市场的追捧这些贫困的寡妇通

过自己的性能力与生育能力来
7

取继续生存的机会 （页２９５—３０１）除此之

外某些夫妻俱全的完整家庭在经济与身份的压力下也会通过利用性资

源来谋取生存的机遇在这类家庭中妻子提供性服务而其丈夫则负责为

妻子招徕嫖客夫妻之间进行配合以性资源来寻求更好物质生活条件苏

成捷揭示?在一个对自力更生者相当残酷的弱肉
"

食的世界眧性结合在社

会边缘人的生存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页３３）这类行为被清政府视为干扰

正常社会秩序的威胁但无法否认的是对於那些真正赤贫边缘的民
'

而言

这或许是为数不多的求生之路

但本书?非完美在论述的展开方面亦有些许不足由於苏成捷所使用

的司法材料的特性使得作者必须花费较长的篇幅去对案情进行完整的陈

述但这些
#

容的过多着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章节的主题稍显分

散同时也造成
Y

读体验感上的赘馀虽然该缺点置於本书之中无伤大雅

但若是能
+

对行文的铺陈进行更细的雕琢想必能使得本书的品质更上一

层楼同时苏成捷在此书中忽略了礼法合一的问题岸本美绪指出明清

时期的?风俗?对制度与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直接影响司法实践（岸

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２２页４７—６３２３９—２７２）阿风也指出除了法律条文之外民

间契约文书中约定俗成的代表民间力量的民事规范亦对性
-

秩序有调适的

作用（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

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页２３３—２３４）但苏成捷在本

书中只是在州县衙处理与出逃娼妓相关案件时灵活变通进行简单的论述
%

?未深入挖掘 （页４５４—４６２）也?未对除官方力量外的民事规范进行研

究此点或也将成为本书的缺憾之一

但需要指出的是此书?非苏成捷最新的研究成果而这本
S

胎於作者

１９９４年问世的专著经过近２０年的时间方才译进国
#

而在此期间明清时

期的性
-

史研究盠现许多优秀的成果如本书第五章关於女性贞节的
#

容

费丝言则从制度史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旌表制度的形成进行系统而完备

的历史梳理?指出明代完整的旌表制度将作为有道德?典范?意义的贞节

烈女转变为?规范?的道德形象范本该制度本身影响社会意识与民
'

的日

常生活（费丝言《从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

念的严格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１９９８）这些新出的研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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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书进行积极的对话也对本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苏成捷在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他??不打算对本书的
#

容做那种无止境的更

新?而是?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依然有其学术价值?（〈简体字

版中译本序〉页１）事实也确实如此本书所使用的史料入题的角

度严谨的结构与成熟且引人深思的研究结论依旧值得我们对其再三致

意

罗文沛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凌鹏 《中国传统租佃的情理结构清代後期巴县衙门档案研

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２年３６６页

土地租佃关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始终是财
(

关的重要面向

也是研究者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切口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丰富的先行研

究但受制於研究视角与史料
#

容这些研究多集中於对地主—佃
J

间的身

份关或租佃过程中土地
(

权的分化和转移的讨论凌鹏所著《中国传统租

佃的情理结构清代後期巴县衙门档案研究》一书以清代巴县司法档案为

核心史料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理解当事人的心理情绪理性认知以及行为模

式将中国传统租佃关研究推展更深的维度

序章部份作者首先详细呈现巴县档案中与租佃关相关的３个诉讼案

件通过具体分析现存案卷的形式与
#

容以及讨论其中反映的租佃关综

合归纳４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客关 ? ?
L

免习俗 ? ?市场机

制??租佃关与国家?作为随後各章节研究巴县档案中租佃关的线

索其次经过学术史梳理作者发现在关於租佃关的先行研究中虽然

基於主—佃人格的身份关和基於自由契约的经济关视角皆可以对上述４

个问题作一定的理解但若想对租佃关的不同侧面做出整合性解释则需

要更加细和详实的史料

巴县档案中的租佃类诉讼案卷为中国传统租佃关研究提供丰富的材

料清代巴县司法诉讼档案留存各种文档类型包括原告与被告的诉讼状与

结状团邻的调解状知县下发的传
k

票和验伤票差役的报告状堂讯的

点名单与供词等上述材料不仅直接反映地方租佃关的大量细节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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